








局流程 10070 

版本：3（104.12） 
 

 

程序局 10070  矯正與預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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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b.就〝矯正與預防事項〞

之發生原因詳予調查

及檢討，並採取適當之

矯正與預防措施。 

1.經工程督導或工程稽核或施工品質查證發

現主要缺失時或矯正與預防措施經評估不

接受時，統由工程處品保執行單位逐項填寫

「矯正與預防追蹤報告表」(局表 10070A)

陳處長核閱後，送交受督導（或受稽核或受

查證）施行矯正與預防措施。 

8.追蹤執行情形，將

結果逐一登錄在

「矯正與預防追蹤

報告統計表」(局表

10070B)內，直至結

案為止。 

3.規定期限內

回復執行情

形。 

6.審定 

可結案 

持
續
追
蹤 

2a.就〝矯正與預防事項〞

之發生原因詳予調查

及檢討，並採取適當之

矯正與預防措施。 

4.施行矯正與預防行

動證實，記錄於「矯

正與預防追蹤報告

表」送工務段(所)。 

3.規定期限內

回復執行情

形。 

7.相關資料陳處長核

可後送受督導（或

受稽核或受查證）

單位，並副知相關

單位；工程督導所

列部分報局核備。 

4.施行矯正與預防行

動證實，記錄於「矯

正與預防追蹤報告

表」。 

5.評估 



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   工程處 

矯正與預防追蹤報告表（首頁） 
報告表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簽發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

一、督導/稽核/查證編號： 

二、執行矯正與預防單位： 

三、回復期限： 

四、矯正與預防事項： 

     

品保執行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處長： 

五、回復：（執行矯正與預防措施單位填寫） 

(一) 發生原因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二) 矯正措施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三) 預防措施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品管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主管： 

註：本報告表共二頁，首頁由品保執行單位填寫及用印並陳處長核章後簽發；續頁由施行矯正與預防措

施行動證實單位填寫及核章後，併首頁以西式裝訂加蓋騎縫章，依程序提報評估及審定。

局表 10070A 

版本：3（104.12） 



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   工程處 

矯正與預防追蹤報告表（續頁） 
報告表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

六、證實：（施行矯正與預防措施行動證實單位填寫） 

經   年   月   日施行矯正與預防措施行動證實，情形說明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複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： 

七、評估：﹝工務段（所）填寫﹞ 

□可予結案。 

□需另簽發「矯正與預防追蹤報告表」；理由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其他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複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： 

八、審定：（工程處填寫） 

□應予結案。 

□另簽發「矯正與預防追蹤報告表」。 

□其他： 

品保執行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處長： 

註：本報告表共二頁，首頁由品保執行單位填寫及用印並陳處長核章後簽發；續頁由施行矯正與預防

措施行動證實單位填寫及核章後，併首頁以西式裝訂加蓋騎縫章，依程序提報評估及審定。 

局表 10070A 

版本：2（93.02） 



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   工程處 

矯正與預防追蹤報告統計表 
第   頁 共   頁 

追蹤報告表

編 號 

執行矯正與預

防 單 位 
矯正與預防事項 

回復日期 行動證實

日    期 

評估結果 
結案日期 

規定 實際 接受 不接受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 

局表 10070B 

版本：1（91.0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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